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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2021年7月29日、7月30日和8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

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截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收盘价为35.16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9.51倍， 公司所处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5.71倍，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29日、7月30日和8月2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

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

未发生重大调整，销售和生产成本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等。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8,442.92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67.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0.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19.79万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3.46%。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经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

3、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

4、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收盘价为35.16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9.51倍， 公司所处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35.71倍，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信息披露

2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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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2020年1月4日离职）共计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300,

000股，占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2,361,530,694股的0.1%，所持股份为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6个月内，在符合上市公司离职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

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5%， 合计减持不超过200,000股的本公司股份 （安振民先生已于

2021年3月3日至2021年3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 占截

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2,361,530,694股的比例不超过0.0085%， 减持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振民

其他股东：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1月4日离职）

2,300,000 0.1% IPO前取得：2,3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离职高级管理人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安振民 500,000 0.02%

2021/3/3 ～

2021/3/4

3.33-3.57 2021年1月9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安振民

不 超 过 ：200,

000股

不 超 过 ：

0.0085%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00,000股

2021/8/24 ～

2022/2/24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离职财务总监安振民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6个月内，在符合上市公司离职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

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5%， 合计减持不超过200,000股的本公司股份 （安振民先生已于

2021年3月3日至2021年3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 占截

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2,361,530,694股的比例不超过0.0085%， 减持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离职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安振民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 本人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自行买入公司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自行卖出

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

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上述人员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承

诺， 并会及时通知公司减持进展。 公司也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上述人员的股份减持情

况。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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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原计划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由于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公司预计可提前完成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

编制工作。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变更为2021年8月

7日，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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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唐梓长、罗小川、刘宏庆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6,850,000� 股、2,450,000� 股、

150,0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11%、0.5583%、0.0342%；离任董事张华鸣、周斌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

600,000股、2,100,000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8204%、0.4786%；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许峥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39%；监事张茂良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8%。

前述 7�名董监高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893%。 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取得。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离任董事周斌，离任高管许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0,000股、45,000股；董事唐梓长、罗小川、刘宏庆，离任董事张华鸣，监事张

茂良减持公司股份 0�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唐梓长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850,000 1.5611% IPO前取得：6,850,000股

张华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600,000 0.8204% IPO前取得：3,600,000股

罗小川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50,000 0.5583% IPO前取得：2,450,000股

周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100,000 0.4786% IPO前取得：2,100,000股

刘宏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000 0.0342% IPO前取得：150,000股

许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1139% IPO前取得：500,000股

张茂良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228% IPO前取得：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张华鸣、周斌、许峥已离任。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周斌 200,000 0.0456%

2021/2/1 ～

2021/7/31

集中竞

价交易

9.80－10.90 2,125,000 已完成 1,900,000 0.4330%

许峥 45,000 0.0103%

2021/2/1 ～

2021/7/31

集中竞

价交易

10.90－11.29 500,250 已完成 455,000 0.1037%

除离任董事周斌、离任高管许峥外，董事唐梓长、罗小川、刘宏庆，离任董事张华鸣，监事张茂良减持公司

股份 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8/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焦作塔南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撤销焦作塔南路证券营业部，根据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

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018）相关

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焦作塔南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资产，结清焦

作塔南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

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营业部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属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8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

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深水规院

（二）股票代码：30103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2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3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97号洪涛大厦

联系人：李战

电话：0755-22231743

传真：0755-25942995

（二）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许恒栋、 蒋伟驰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电话：021-22167164

传真：021-52523144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新股发行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电路”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4,39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2021年1月1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1年6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2059号）。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396.00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8.40元/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19.8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43.15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52.85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4,396.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8月2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

富电路” 股票1,252.8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2021年8月4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于2021年8月4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8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

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

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730,75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7,443,711,500股，配号总量为254,887,42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为00025488742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172.30407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879.2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63.9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132.0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0.0167293464� %，有效申购倍数为5,977.5198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8月4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中富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８２

，

３０１

，

５６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６０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中信证券和五矿证券以下合称“联合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合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８２

，

３０１

，

５６８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１３５

，

６９０

，

４７０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１３％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联合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无需缴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６

，

３９８

，

４０８

股，约占发

行总数量的

２４．１３％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９

，

２９２

，

０６２

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９６

，

５８１

，

１６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９

，

３２２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１８．９５％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６５

元

／

股。

根据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

，

８１１．７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３６

，

５９０

，

５００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９

，

９９０

，

６６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０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５

，

９１２

，

５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９５％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

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

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

者，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

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

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６９

，

０４７ ８１

，

７５０

，

１１５．５５ － ８１

，

７５０

，

１１５．５５ ２４

个月

五矿金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６９

，

０４７ ８１

，

７５０

，

１１５．５５ － ８１

，

７５０

，

１１５．５５ ２４

个月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３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５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５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南方建信鑫宜（天津）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

，

６２５．００ ３６

，

９０８

，

６２５．００ １２

个月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

，

６２５．００ ３６

，

９０８

，

６２５．００ １２

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２

，

２３０

，

１５７ １２

，

６００

，

３８７．０５ ６３

，

００１．９４ １２

，

６６３

，

３８８．９９ １２

个月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３０

，

１５７ １２

，

６００

，

３８７．０５ ６３

，

００１．９４ １２

，

６６３

，

３８８．９９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１６

，

３９８

，

４０８ ６５７

，

６５１

，

００５．２０ ２

，

４７０

，

７５３．８８ ６６０

，

１２１

，

７５９．０８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９６９

，

７９６９

，

５９６９

，

３９６９

，

１９６９

末“

５

”位数

０１９８１

，

２６９８１

，

５１９８１

，

７６９８１

末“

６

”位数

１２４３９６

，

６２４３９６

，

３０３８５３

末“

７

”位数

３１１６７１３

，

８１１６７１３

，

２６２６８３１

末“

８

”位数

５４２４１８４０

，

６６７４１８４０

，

７９２４１８４０

，

９１７４１８４０

，

４１７４１８４０

，

２９２４１８４０

，

１６７４１８４０

，

０４２４１８４０

末“

９

”位数

２２６１４７３９８

，

１１９２２１９１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长远锂科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１１

，

８２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长远锂科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

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９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６５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５

，

８６５

，

５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

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５８

，

８３７

，

２９０ ６８．５２％ １８１

，

０７５

，

２７０ ６９．６５％ ０．０３０７７５６０％

Ｂ

类投资者

３０１

，

１５０ ０．３５％ ９２６

，

７７９ ０．３６％ ０．０３０７７４６６％

Ｃ

类投资者

２６

，

７２７

，

１００ ３１．１３％ ７７

，

９８８

，

６１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２９１７９６０％

合计

８５

，

８６５

，

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９

，

９９０

，

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２７８８１％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４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４

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披露的《湖南长远

锂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１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ｙｌｋ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２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３７ ５５０３

发行人：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